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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四川明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起诉陕西敬业建设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起诉时间：原告四川明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诉。 

受理机构：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1）原告：四川明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2）

被告：陕西敬业建设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陕西省西咸新

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 

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起诉状阐述信息：2017 年 4 月 16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建筑工程劳

务大包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焦村城改项目 2#地块 1 标段

（1#楼、9#楼、10#楼，商业 A 段、商业 B 段）安置房建安工程”的土建劳务及

装修工程劳务，由被告一按照固定综合单价的计价方式向原告支付相应费用；

2018 年 5 月 31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补充协议》，对原合同的工程款（劳务

分包费）的结算方式以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停工窝工损失赔偿条款进行了变



更。 

原告诉讼请求及涉诉金额：1、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劳务分包费

用为 1,593.50 万元，并自 2018 年 8 月 15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信息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支付劳务分包费的利息至实际支付全部费用为止；

2、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 200 万元；3、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

赔偿窝工损失 593.78 万元及律师费 20 万元；4、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停

工损失，以每日 4,641.65 元标准自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计算至被告支付全部劳

务分包费用为止；5、依法判令确认原告对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焦村城改项目 2#地

块 1 标段（1#楼、9#楼、10#楼，商业 A 段、商业 B 段）安置房建安工程享有建

筑工程优先受偿权；6、依法判令被告二在其应付被告一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

支付责任；7、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该起案件将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开庭。 

二、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案原告与陕西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本公司作为工程业主方被列为共同被告，并且本公司

已经按照与被告一签订的施工合同的约定及工程进度及时向被告一支付了工程

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 

由于该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判决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综合上述情况，考

虑到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良好，预计上述诉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

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投资人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